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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度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活動預定計畫表 

◎承辦學校：國立成功大學 

項次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參加對象 時間 備註 

一 

南區工作小
組委員諮詢
會議(審查會) 

1.審查115年四區大專校院跨校性學務議

題補助計畫申請案。 

2.對114年度南區學務中心各項活動成果

之檢討與建議。 

3.115 年度南區學務中心工作計畫與推動

實施之討論與建議。 

4.協助教育部宣導學務工作相關事宜。 

工作小組委員及
工作人員約 16

人。 

115 年 

1-2 月 

會議地點： 

國立成功大學
(暫定)。 

二 

南區工作小
組委員諮詢
會議 

1.115 年度已完成之南區學務中心各項活

動成果之檢討與建議。 

2.116 年度南區學務中心工作計畫討論與

研訂，並提供建議。 

3.區內(全國)近期學務工作相關議題討論

與交換意見。 

4.資源整合意見交換。 

5.協助教育部宣導學務工作相關事宜。 

工作小組委員及
工作人員約 16

人。 

115 年 

9-12 月 

會議地點： 

國立成功大學
(暫定)。 

三 

教育部各項
審查(調查)會
議 

1.審查(調查)： 

(1)辦理南區 115年度友善校園獎遴選初
選會議。 

(2)辦理南區 115年度教育部品德教育特
色學校初審會議。 

(3)研究發展工作--提出區內學務工作特
色亮點及未來策進建議。 

(4)彙整 115 年度「學生事務長研討會」、
「課外活動工作研討會」及「學生生
活輔導工作研討會」課程規劃調查。 

(5)115 學年度續、卸任學生事務長（主
任）、課外活動組及生活輔導組組長
名單調查。 

2.將以上初評審查(調查)結果函報教育
部。 

工作小組委員或
專家學者及本學
務中心工作人員
每次約 16 人。(2

次) 

115 年 

1-11 月 

會議地點： 

國立成功大學
(暫定)。 

四 

南區大專校

院全體學生

事務長會議

暨研討會 

1.增能性專題演講、實務分享座談與
Q&A。 

2.學務特色主題專題演講。 

3.綜合座談與經驗成果分享。 

4.學務議題特色觀摩參訪等方式進行。 

5.表揚年度績優團體與傑出(優秀)人員獎
項。 

6.辦理區內工作小組委員之推選或補選。 

1.教育部業務相

關人員。 

2.南區大專校院

(含分校 49 所)學

生事務長及業務

相關人員。 

3.年度績優團體

與傑出 (優秀 )人

員受獎人。 

共約 150 人。 

115 年 

11-12 月 

會議地點：  

國立成功大學
(暫定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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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度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活動預定計畫表(續) 

◎承辦學校：國立成功大學 

項次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參加對象 時間 備註 

五 

南區學務工
作特色參訪
與交流研討
會 

1.擬定參訪主題，以邀請專家學者專題演
講，強化專業知能。 

2.學務工作特色參訪與交流分享。 

3.實務經驗及成果分享(含 Q&A)。 

4.規劃與不同區域學校聯合辦理，促進跨
區間學校更多元交流互動與分享。 

1.教育部業務相

關人員。 

2.南區大專校院

（含分校 49所）

學生事務長及

業務相關人員。 

3.各場次約各 65

人次。 

分上、下
半年各乙

次 

 

觀 摩 參 訪 地
點： 

南 區 成 員 學
校。 

六 

全國大專校
院主管(業務
承辦人)會議
(研習) 

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申訴業務知能研習每

年度舉辦 1 次為原則，115 年度由南區辦

理。 

1.教育部長官、代

表及業務相關人

員。 

2.全國大專校院

學生事務業務主

管、業務相關人

員。 

115 年 

7-12 月 

會議地點： 

南區成員學校
承辦。 

※年度活動辦理需融入年度政策重點：學生安全、自我傷害防治。 

1.學務深耕：人權教育、轉型正義教育、法治教育、生命教育、品德教育、學生社團輔導與

落實社會責任（USR）、學生活動風險管理（活動意外、保險規劃）、強化導師功能（含班

級經營）、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。 
2.學生輔導：全員輔導模式、心理健康促進、自我傷害防治、精神疾病學生處理。 
3.性別平等：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法重點、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修法重點、跟蹤騷擾防制法、

性別友善空間、迎新活動之性別事件防治宣導、數位/網路性別暴力防治、情感教育、親密

關係暴力事件防治與受保護學生就學安全計畫、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。 
4.校園安全：自我防護與保護、科技防衛、警監系統、門禁管理、安全巡查、聯繫合作、緊

急應變、其他校園安全防護措施等。 
5.防制藥物濫用：強化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輔導機制。 
6.校園霸凌防制：建構友善校園環境、偏差行為防制、資訊倫理教育、校園霸凌防制意識、

霸凌事件處理能力、旁觀者正義宣導等。 
7.身心障礙學生權利：強化各項個別化支持服務、推動通用學習設計、無障礙、合理調整及

生涯轉銜輔導。 
8.國民法官制度宣導或新興學務議題等主題（依當年度實際規劃辦理）。 
9.防制校園詐騙：培養學生識詐知能、強化反詐騙法治教育(含詐騙車手)、涉詐求助管道宣

導。 
10.社會情緒學習：落實國政願景，推動社會情緒學習相關概念於教學領域、課程、學生或職

員活動之中，涵養校園情意能力。 


